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SCO SHIPPING ENERGY TRANSPORTATION CO., LTD.*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8）

根據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預留期權

茲提述 (i)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
日的公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通函（「該通函」）、(iii)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的投票結果公告、(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五月
十日及二零二四年七月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採納二零二三年A股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首次授予及預留授予。除非另有
說明，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向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授予預留期權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日，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獲本公司特別股東大會及
類別股東大會於相關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通過。其後，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授
予之授權議決及通過關於向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授予預留期權
的議案。董事會認為預留授予的所有條件已獲達成，並確定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
日為授予日。有關詳情如下：

根據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授予預留期權

1. 授予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2. 行權價格：每股A股人民幣12.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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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份來源：本公司向激勵對象定向發行和配售的新A股（普通股）股票

4. 授予日的A股市場價格：每股A股人民幣11.95元

5. 已授出的股票期權數目：4,635,800份

6. 預留授予人數：24人

激勵對象名單及預留授予情況如下表所載：

職務
獲授期權

數量

佔預留授予
股票期權
總數比例

佔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
股本總額
比例 (2)

（萬份）

總部核心管理人員（12人） 232.52 50.16% 0.049%
下屬公司核心管理人員（12人） 231.06 49.84% 0.048%   

預留授予激勵對象合計（24人） 463.58 100.00% 0.097%   

附註：

(1) 如上述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有差異，該等差異係四捨五入造成。

(2)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股份總數為4,770,776,395股。

於本公告所披露的預留授予股票期權授出後，截至本公告日期，二零二三年股票期
權激勵計劃下可供授出的股票期權已經全部授出，再無可授出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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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票期權的有效期、鎖定期及行權安排

(1) 有效期

自授予日起計算，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權行權有效期為七年（即自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至二零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即員工可在授予日起
計七年內依照事先安排的生效和行權時間表行權，授予日起七年後，未行
權的股票期權作廢。

(2) 鎖定期

鎖定期指股票期權授予日至可行權日的期間，根據國務院國資委的相關
規定為24個月。

(3) 可行權日、業績指標及退扣機制

股票期權自授予滿 24個月後可以開始行權。可行權日必須為交易日。

在行權期（如下述定義）內，若達到本計劃規定的生效條件，激勵對象獲授
的股票期權可根據下表安排分期行權：

行權期（「行權期」） 行權時間 行權比例

第一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24個月（滿兩週年）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個月內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即2026年12
月31日至2027年12月30日）

33%

第二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36個月（滿三週年）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個月內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即2027年12
月31日至2028年12月30日）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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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權期（「行權期」） 行權時間 行權比例

第三個行權期 自授予日起 48個月（滿四週年）後的首
個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84個月內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即2028年12
月31日至2031年12月30日）

34%

當期生效條件未達成的，股票期權不得行權或遞延至下期行權，由本公司
註銷相關期權。各期行權期內未能行權的部分，在以後時間不得行權。當
期行權有效期滿後，未行權的股票期權全部作廢，由本公司收回並統一註
銷。有關退扣機制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該通函「附錄一－二零二三年股票
期權激勵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要－M.本公司與激勵對象特殊情況下的處理」。

激勵對象個人生效的期權數量根據上一年度個人綜合考核評價結果進行
調節，實際生效的期權數量不得超過個人當期應生效的權益總量。

激勵對象為本公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的，應當在行權後，不得出售在每
個行權期內相關激勵對象被授予並已行權的不少於20%的股票，至任期（或
者任職）期滿考核合格後方可出售。此處所稱任期（或者任職）指最後一個
行權期開始日所任職務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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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票期權生效的業績條件

本計劃基於本公司未來業績目標的增長設置生效業績條件。當各業績指
標滿足相關生效條件，且本公司不存在國務院國資委、中國證監會相關規
定所列的不得生效的情形時，股票期權方可按照生效安排生效，具體生效
條件如下：

(a) 公司層面生效業績條件

本次授予期權各生效年度可生效的數量根據上一年度本公司層面業
績系數進行調節：本公司層面實際可生效期權數量＝當期計劃生效
的期權數量×本公司業績系數。

各生效年度各指標的業績目標如下：

業績指標
第一個行權期（生效前一
年度，即2024年）

第二個行權期（生效前一
年度，即 2025年）

第三個行權期（生效前一
年度，即 2026年）

歸母扣非淨資產現
金回報率 (EOE)(1)

不低於22.0%，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不低於24.0%，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不低於26.0%，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利潤總額較2022年複
合增長率 (2)

不低於24.1%，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不低於24.3%，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不低於24.5%，且不低於對
標企業75分位

經濟增加值 (EVA) 完成國資委下達給本集團並分解到本公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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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歸母扣非淨資產現金回報率 (EOE)，計算公式為：當期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
折舊攤銷息稅前利潤 (EBITDA)÷（[期初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期末歸
屬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2]×100%。第一個行權期、第二個行權期和第三
個行權期的相應期間分別為截至2024年、2025年和2026年12月31日止的財政年
度。

2. 利潤總額的複合增長率是以本公司本期利潤總額與本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

日財政年度的利潤總額進行比較計算得出的。第一個行權期、第二個行權期
和第三個行權期的相應期間分別為截至2024年、2025年和2026年12月31日止的
財政年度。

3. 如業績指標同時達成上述目標，則本公司業績系數為 100%，否則為0。

4. 激勵計劃有效期內，如本公司或其併表單位有增發、配股、增資擴股等事項導
致合併口徑淨資產變動的，考核時剔除該事項所引起的淨資產變動額。

5. 根據國資委相關政策，具有與本公司類似業務的20間A股上市公司、香港上市
公司及於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被選中作為對標企業。

6. 董事會有權根據公司戰略、市場環境等相關因素，對上述業績指標、水平進行
調整和修改，並履行相關審批備案程序。

(b) 激勵對象個人綜合考核評價結果與股票期權生效比例的關係如下：

生效前一年度綜合考核評價等級 優秀或稱職 基本稱職 不稱職

個人業績系數 100% 80% 0

個人實際可生效股票期權數量＝個人當期計劃生效的股票期權數量
×本公司業績系數×個人業績系數。

僅已生效的股票期權能夠行權，未生效的部分不得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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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資助：本集團並無安排向承授人提供任何財務資助，以促成彼等根據本計
劃購買股份。

監事會核實預留授予激勵對象名單

監事會確認其已核實二零二三年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下預留授予的獲准激勵對象名
單，且獲准激勵對象均已滿足任職資質條件、達成管理辦法對激勵對象的要求及符
合其他相關法律、法規及法定要求。

授予預留期權對本公司營運能力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根據財政部發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付》和《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
工具確認和計量》，按照國務院國資委要求，本公司採用國際通用的Black-Scholes期
權定價模型，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為授予日對授予的預留期權的公允價值
進行了測算。估值模型的各參數取值及說明如下：

估值要素 要素取值 簡要說明

預期波動率 53.76% 本公司同期限的的歷史股價波動率

預期分紅率 0% 根據估值原理和國務院國資委監管要求，若股票期權方案
中對公司發生分紅後，期權行權價的調整原則進行了規
定，則在期權公允價值評估時不再考慮預期分紅率，以0%
作為輸入

無風險利率收益 1.2584% 根據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債國債3年、5年收益
率綫性模擬的3.83年期國債收益率

預期期限 3.83年 預期期限＝0.5×（加權預期生效期＋總有效期限），即：

0.5×[33%×（2＋3）＋33%×（3＋4）＋34%×（4＋7）]＝3.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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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要素 要素取值 簡要說明

預留期權的行權價格 人民幣12.09元 中國證監會與國資監管部門規定的相關行權價格

A股股票的市場價格 人民幣11.95元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A股股票收盤價

根據估值模型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各項數據進行測算，本次授出的股票期權
單位成本為人民幣4.92元，授出的4,635,800份預留期權的總成本為人民幣22,808,136.00
元。

本次授出的股票期權成本應在等待期內攤銷。因此，股票期權成本的攤銷會對公司
的經營業績造成一定影響。根據中國會計準則要求，對各期會計成本的影響如下表
所示：

年度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年度攤銷金額（人民幣，萬元） 821.09 821.09 444.76 193.87

附註： 如上表合計數與各明細數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數上有差異，該等差異系四捨五入造成。

以上測算結果以核數師所審定的金額為準。

由本激勵計劃產生的激勵成本將在經常性損益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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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內地）律師法律意見書的結論性意見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出具了以下意見：截至本法律意見書出具之日，公司本次預
留授予已經取得現階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權；本次預留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對象及授
予數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公司及授予對象
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中規定的不能授予股票期權的情
形，本次預留授予的授予條件已成就，公司向授予對象授予股票期權符合《上市公
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及激勵計劃的相關規定。公司尚需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及
辦理授予登記等事項。

承董事會命
中遠海運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倪藝丹

中國，上海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任永強先生及朱邁進先生，非執行董事汪樹
青先生、王威先生及王松文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偉德先生、李潤生先生、
趙勁松先生及王祖溫先生所組成。

* 僅供識別


